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捷成世纪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捷成股份”）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收到贵所下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 114 号）。本所接受捷成股份的委

托，对捷成股份 2021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根据现已取得的相关资料，本所

将关注函所涉及需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回复如下： 

关注函问题： 

请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影视节目授权期限、付款安排、新疆华秀的履约

义务等，说明本合同对你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影响年度及会计处理方式，相

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充分提示风险。请年审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授权期限： 

授权起始时间：若影片已在乙方（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简称

“腾讯”）及其关联平台上线，且合同开始日时仍处于甲方（新疆华秀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简称“新疆华秀”）授予乙方的授权期内，以上轮授权终止日为本次

合作的授权起始时间；其余情况则以影片实际上线日期为授权起始时间。 

授权终止时间：从授权起始时间起算，甲方或其关联公司自其上游所取得

的影视节目现有剩余期限，满足 6 年的则授权期限应不少于 6 年；不足 6 年的以

甲方实际获取期限的终止时间为准。 

2、付款安排： 

授权费分三期支付。 



3、具体收入确认原则及会计处理方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

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公司新媒体渠道版权运营业务类型收入确认的具体原则为：在影视剧符合

新媒体发行条件后，公司通过硬盘、网络等方式将介质交付给客户，在授权期已

开始，已收取授权费或取得收款权利后确认收入。 

本合同包含多项履约义务，分别为新疆华秀授权腾讯在合同约定范围内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转授权权利时的承诺，均按时点确认收入，新疆华秀在履行

了各单项履约义务时分别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对应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 

4、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22 年及后续合同执行年度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

生积极影响，根据合同履约情况及收入确认原则，2022 年及后续合同执行年度以

各年度履约义务完成所对应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公司预计 2022 年收入确认金

额在 6 亿-10 亿之间，相关财务数据的确认以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查看了捷成股份控股子公司新疆华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近日与深圳市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签订的《影视节目授权合同》，并对合同条款进行分析，

捷成股份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由于目前我们的审计工

作尚未全部结束，且合同签订于 2022 年，相关会计处理的判断最终以捷成股份

2022 年及以后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2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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